
如何识别“黑出租”

除了明目张胆上路揽客的“黑的”
外，不少乔装打扮的“黑出租”也是市民
不得不留心的一大安全隐患。

识别“黑出租”，在区分上应注意：多
数“黑出租”车为劣质二手车、报废车，甚
至是假牌、假证车，驾驶员技能差，没有
经过培训，法制观念淡薄。而合法出租车
除了在外观上有正规车牌、出租车灯外，
驾驶员还持有由客管部门统一编排印制
的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经
营资格证，出租车里还配有驾
驶员的照片以及服务资格证。
乘客在乘坐出租车时只要细
心观察，就会很快区分出合法
出租车与“黑出租”车。

http://sxdsb.voc.com.cn▲ 1124396647

深夜等车遇到“黑的”揽客

刘同学是深圳人，前阵子回家处理
了点事情， 于12月3日晚乘坐火车回长
沙。

“当时已是晚上10点了， 火车站打
车的人特别多， 我不想在站内排队，就
到站外的车站路上等车。” 刘同学正翘
首等车时，一辆没牌照的吉利车停在他
的身边，车窗玻璃被慢慢摇下，司机探
过头来，是个约莫40岁的中年男子。

他问刘同学：“帅哥，你去哪里咯？我
们晚上的生意，便宜。”当晚的气温很低，
刘同学也不想多等了，他回答说自己要
回中南大学的学生宿舍。

“要得， 到王家湾那里一般是40多
块钱，我收你30块吧。”两人谈定之后，
刘同学提着行李箱上了车。

“拼车乘客”称掉钱包要搜身
车子往前走了十几米之后，一个穿着

黑羽绒服的年轻男子冲着车子挥手，司机
将车停了下来，冲着男子喊道：“你到哪里
咯？我们现在要过河去中南工大。”

“我到猴子石大桥那里，刚好顺路，拼
个车撒？”年轻男子一边哆嗦，一边准备开
门上车。 司机对刘同学说：“拼个车吧？你
出20块钱就可以了。” 见又能少10块钱，
刘同学没吭声，沉默着算是同意了。

车子沿着五一大道一直行驶，过了
橘子洲大桥，又到了潇湘大道。车子开
到天马山附近的时候，拼车的年轻男子
突然说：“哎呀，我钱包丢了。”然后，他转
过脸对刘同学问道：“我上车的时候还
在的，是不是你捡了？”

刘同学反复强调自己没有， 年轻男子
还是认定是他捡了，在司机的建议下，年轻
男子提出要搜刘同学的身，以及他的包。

上当后现身说法警醒他人
刘同学百口莫辩，只得同意让年轻男

子搜了自己的身和包。 没有找到东西，年
轻男子和司机都不再怪他。

车子一路到猴子石大桥下，仍旧往南
边开去， 感觉不对劲的刘同学对司机说：
“你先送我回学校， 再送这位帅哥回去
吧。”司机皱起眉头，却不说话，年轻男子
突然从口袋拿出一把匕首， 对刘同学说
道：“别罗嗦，把你的钱都拿出来。”

此时，刘同学才明白，自己遇到抢劫
了！没有反抗，他把自己仅有的500多元钱
给了年轻男子，提出让他还是把自己送到
校门口。

司机仍不说话， 年轻男子拿着刘同学
的东西，扔出了车外，让他赶紧下车。“我下
车后，这辆没牌照的车，上了环线往西站开
去， 我刚好看到一个摩的司机， 就让他去
追。”车子开得飞快，摩的司机没能追上。

“我现在有了教训了， 希望别人也能
知道，不要贪便宜与陌生人‘拼车’。”刘同
学说，自己已经报警，目前事情还在进一
步的调查当中。

“黑的”拼车客半路变劫匪
遭此经历的大学生现身说法，提醒市民莫贪便宜

物价局：原则上是“谁委托谁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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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磊

电动车违停被罚， 在缴纳罚款后，
还要承担拖车费、停车费，在株洲务工
的宋师傅的遭遇经本报报道后（详见本
报12月2日A03版）， 长沙多名市民拨打
本报热线，称同样不明不白地交纳了数
额不等的停车费和拖车费。12月5日，记
者对长沙市内两家停车场进行调查发
现，收费确实在继续，物价部门回应称：
“此类收费已禁止，市民可举报”。

标准：“50元一拖，10元一天”
长沙市的徐女士是10月12日骑电

动车经过东塘十字路口时被抓的，在雨
花区交警队交纳了200元的罚款， 本以
为到停车场就能顺利将车子领回家，可

之后的各种“费”还是让她很费神，“我是
12日被抓的，到26日去领车，仅停车费
就收了我150元，标准是10元一天。这还
不算，还有50元的拖车费。”徐女士告诉
记者，在停车场的结算室里，还很“正
规”的挂着一张收费标准，如此场景让
她觉得交钱领车是个“必须”的环节。

同样有此遭遇的还有长沙的申先
生， 他的电动车是在银盆岭大桥被扣
的，同样是“50元一拖，10元一天”的标
准， 总共花了110元才将车领回，“所有
收费只是开了个收据给我， 没有发票，
多问两句工作人员就很不耐烦地把我
顶了回来。”

说法：“收钱是有文件根据的”
5日上午， 记者先后来到岳麓区和

雨花区停放扣留违章车辆的富兴邦田岳麓
区施救站和金盾机动车辆救援服务有限公
司雨花区停车场， 在这两个停车场的结算
室记者看到前来交钱领车的车主络绎不
绝， 而所有车主在缴费后拿到的只是一张
收据。

两个停车场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他们是
受交警部门委托接纳被扣留车辆的，可当记
者问及收费是否允许并有何依据时，工作人
员的回答只是“收费都是有标准的，已贴在
墙上了，也注明了收费的文件依据。”

在两个停车场所张贴的收费标准上，
明确的注明了拖车费50元，摩托车、电动车
的“保管费”每天10元。并且两个停车场的
收费标准上都写着收费已通过物价部门批
准，依据分别是“湘价费2009\165号”和“长
价服函2009\24号”。

执法停车费，长沙两停车场也在收
市物价局：停车费应由执法扣车部门支付，遭遇乱收费可拨12358举报

《执法停车费叫停一年，这里还要交》后续

“长价服函2009\24号文件已经被后来的文件替
代，没有效力了，而湘价费2009\165号文件允许的拖
车费和停车费也不涉及因违章而强制扣留的车辆，
因此这类收费是被禁止了的。”记者联系到长沙市物
价局时， 该局服务价格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明
确表示，徐女士和申先生遭遇了“乱收费”。

“对于这样的费用应该采取‘谁委托谁付费’的
原则。”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类停车场是受执法
部门委托收纳被扣留车辆的， 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除违章罚款外都应该由执法扣车的部门支付。 最后
长沙市物价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 遇到此类收
费行为可拨打12358价格举报电话，物价部门将进行
调查处理。

部门回应

12月5日上午，长沙市劳动路东塘路段一店铺开业，在燃放完爆竹后，浓烟滚滚，燃放点
附近还有少许火苗，工作人员立即拿出灭火器和水管灭火。秋冬季节，天干物燥，室外燃放烟
花爆竹一定要注意防火。 记者 童迪 摄影报道

店铺开业“过火”

都市快拍

中南大学的刘同学12月5日上午
来电： 为了图个便宜，我最近在深夜回
学校的路上，与陌生人拼了趟黑车。不
料， 的士还没有开到目的地，“司机”与
拼车的“乘客”竟掏出了匕首，将我身上
的500多块钱抢了个精光。 我希望用自
己的遭遇，提醒市民不要像自己一样，
因贪便宜而被人抢劫。

■记者 李琪

提醒


